
淮北市2024年度中央残疾人
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省残联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残联办〔2025〕4号）文件精神，我单位认真对照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考评指标体系开展自评。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2024年度中央下达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度中央下达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556.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64.2万元、彩票公益金392.5万元）。
（2） 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残疾人一般预算支出：
1.残疾人机动轮椅燃油补贴：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0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0万元。
2.7岁以上残疾人康复：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1124.2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70.31万元。
3.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22.25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22.25万元。
4.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246.25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71.64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中央彩票公益金支出：
1.残疾儿童康复服务项目：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1054.6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129.6万元。
2.早期干预残疾儿童项目：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23.1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8.4万元。
3.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6.8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6.8万元。
4.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301.09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231.55万元
5.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助项目：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0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0万元。
6.残疾人文化：2024年全年实际完成金额8.57万元，其中2024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8.57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4年市残联、财政及时将资金下达至县区残联，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按资金预算使用在所列项目上。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下拨及时，使用科目合理，程序合法，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各项数值均完成。
2.质量指标。开展的项目均从2024年初计划实施，并于2024年底前完成年度绩效目标。项目开展形成全社会参与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优化。     
3.时效指标。各项按照文件方案实施，在2024年底前完成。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各个项目均按照任务数完成项目数量指标。
（2）质量指标。高质量地完成项目任务。
（3）时效指标。项目均在2024年12月底之前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无障碍改造项目，改善家庭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评定补贴项目发放资金减轻生活负担。残疾人文化项目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开展正常的生活。
（2）社会效益。我市残疾人通过各项目得到不同的帮扶，配合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有所提高，接受扫盲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和生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有所改善，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到100%。
（3）可持续影响。以上项目，提升了残疾人生活环境，有效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经抽查，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达100%，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残疾人或家属满意度达100%，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满意度达100%，接受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满意度达100%，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家庭满意度达100%，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达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指标均按照目标完成，下一步更加提高，进一步完善制度、明确分工，将任务落实到个人，明确项目实施方案，将惠残助残政策落到实处。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规避隐私，相关项目公开公示无异议后实施，实施过程中无不良反应。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淮北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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